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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是科学配置城市各类建设用地的技术规范和编制、修订城市总

体规划的基础。针对中国现行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存在的用地指标控制阈值高低差距较

大、气候修订缺乏地域分异和地形地貌因素缺失等问题，本文按照“总量—结构”控制的建标思

路，提出了标准建立、修订的分步式流程框架和定量测算方法，通过条件设定建立了普适性的

建设用地基础标准，进而选择城市人口规模、日照间距系数、河谷地（山间盆地）宽度、地形坡度

等关键指标，定量分析了各指标与基础标准之间的关系，形成与基础标准配套的气候和地形地

貌修订标准。主要研究结果包括：确定了设定条件下适用于全国不同地区的由人均建设用地

面积和人均单项用地类型结构控制的建设用地基础标准；按城市人口规模等级对基础标准进

行了量化修订；定量测算了人均居住用地面积随日照间距系数变化的情况，提出了按纬度方向

变化的人均建设用地气候修订标准；阐释了河谷地（山间盆地）宽度变化与公园绿地的配置，量

化分析了地形坡度与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变化的关系，建立了针对山地、丘陵地区城市规划建设

用地的地形地貌修订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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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及构筑物的土地，是人类生活场所、生产操作空间和工程

的载体。建设用地一般按用途划分为城乡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

务业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军事用地、水利设施用地等类型[1-2]。与其他

土地利用类型相比，建设用地集约程度高，单位面积投放的劳动力、资本密度大，产出

的经济效益高，其持续扩张对过去近40年中国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加速经济社会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3]；但另一方面，建设用地又具有非生态利用性和利用逆转困难

性，加之区位选择性强、对地形和地质等自然条件的要求较高，其持续扩张占用的土地多

属于区位条件好和质量较高的优质耕地，给国家或地区的粮食安全带来了巨大压力[4-6]。

建设用地扩张存在的这种固有的结构性矛盾，极易导致实践层面的国家建设用地管控政

策陷入“收—放”两难境地：政策收紧担心影响发展大局，政策稍有松懈又会出现建设

用地过度扩张和无序蔓延问题[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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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妥善解决上述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家重点从两个层面开展了建设用
地的管控工作，① 通过颁布、修正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和制定耕地、基本农田保护
条例等对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和建设用地规模进行管控；② 通过制定城市、镇、村庄规
划建设用地标准和农村村民宅基地标准，对建设用地增量以及规划建设用地结构进行管
控[9-11]。但从1984—2015年全国建设用地面积变化的阶段性特征看，已采取的管控措施的
效果并不理想[12-14]。1984年（土地利用概查数据）全国建设用地面积 2481.36万 hm2，占
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2.61%；到2007年（第一次土地利用详查变更数据）全国建设用地
面积增加到了3305.78万hm2，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3.48%；23年期间建设用地的年均
增量为3584.43 hm2，年均递增率为1.26%。到2015年（第二次土地利用更新调查变更数
据）全国建设用地面积已达 3859.33万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达 4.06%；2007—2015
年8年期间建设用地的年均增量达6919.38 hm2，是前23年均值的1.93倍，年均递增率达
1.95%。显然，探寻有效且合理的建设用地管控对策仍是未来中国政府和学术界面临的艰
巨任务[15-17]。

城市建设用地拓展作为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尤其是优质耕地的主要增量，一直是中
国有关政府部门通过制定标准和划定开发边界等措施管控的主要对象[18-19]。城市建设用地
标准是为新建城市或城市拓展区科学、合理配置各类建设用地和编制、修订城市总体规
划而制定的技术规范，具有基础性、约束性以及发展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性等属性特征。
中国现行的城市建设用地标准[1]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2年颁布施行，该标准继承了
1990年颁布标准[20]的“双控思想”及合理成分，通过增加城市人口规模和气候日照两个
因素，并在参考全国323个城市总体规划现状用地情况的基础上修订形成的。现行标准
采用了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规划人均单项建设用地指标以及分层级、分类型建设用
地构成的“总量—结构”建标方法。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属于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总量
控制指标，用于确定城市新区或城市拓展区建设用地的总体规模；规划人均单项建设用
地指标及其隶属建设用地结构属于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结构控制指标，用于确定城市新区
或城市拓展区建设用地的细化布局。但自从标准颁布以来，学术界对其的质疑之声就一
直没有停止过，焦点问题是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标准值的确定基本取决于现状指标，即现
状指标高者标准值高、低者标准值低，差距甚大；实践层面也并不是完全以现行标准为
依据，规划人均建设用地 100 m2/人长期被城市规划行业内部视作通用的“标准”[21-22]。
在2017年开展的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关于“城镇开发边界”划定过程中，一些分布在山地
和丘陵地区的城市，现行标准规定的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明显偏低，与地方政府按
100 m2/人的城市拓展用地要求相差甚远。结合在福建省和贵州六盘水市空间规划试点研
究工作，经过对中国现行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标准重新审视，发现中国现行标准除了存在
上述问题外，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标准虽纳入了气候日照因素，但缺乏针对日照间距系数
的空间取值分异[23-24]；尚未纳入地形地貌因素，对位于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城市未能给出差
异化的标准。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按照“总量—结构”控制的建标思路，围绕基础标准确定、人
口规模修订、气候修订、地形地貌修订等主要环节，论证确定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基础标
准，选择城市人口规模、日照间距系数、河谷地（盆地）宽度、地形坡度等关键指标，
通过定量分析各指标与基础标准之间的关系，研究提出与基础标准配套的人口规模、气
候和地形地貌修订标准。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为中国新版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制定
提供一些科学依据，具体包括：① 建立由人均建设用地和人均单项建设用地构成的全国
统一的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基础标准；② 从基础标准出发，针对修订要素及指标涉及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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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建设用地类型，分别建立定量修订数理模型；③ 确定人口规模、气候和地形地貌
修订的标准值。

2 研究方法及数据

2.1 研究方法
按照“总量—结构”控制的建标思路，确定合理的规划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总量）

和规划人均单项建设用地结构是制定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拟解决的2个核心问题。为
探寻和厘清标准制定依据以及不同修订要素与“总量—结构”的关系，本研究将标准制
定及修订过程划分为基础标准确定、人口规模修订、气候修订和地形地貌修订等4个主
要环节，反映各环节逻辑关系及修订对象和关键指标的技术流程如图1所示，具体内容
详见基础标准确定及人口规模修订方法、气候修订方法和地形地貌修订方法。

2.1.1 基础标准确定及人口规模修订方法 基础标准确定旨在通过条件设定，从一般性和
普适性出发，提出全国统一的规划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单项建设用地结构。基础标准的
设定条件主要包括规划城市人口规模等级、气候和地形地貌条件等。① 规划城市人口规
模等级设定为大城市Ⅰ，即人口规模为 50~100万。② 气候条件仅考虑日照因素，将日
照间距系数设定为1。③ 地形地貌条件设定为地形坡度在3°以下的连片区域，区域形状
呈圆形或正方形，且直径或边长在20 km以上。在上述设定条件下确定的基础标准还必
须符合中国现行标准关于规划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总量和单项建设用地结构的规定，即基
础标准的总量和结构取值应落在现行标准规定的区间范围内，基此，研究中采用了现行
标准区间范围取平均值的方法。人口规模修订的考察对象为单项建设用地结构中的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以基础标准设定的城市人口规模等级为基准，以现行标准不同人
口规模等级对应的人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区间范围为依据，采用均值法确定不同
人口规模等级对应的人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2.1.2 气候修订方法 为了明确建筑和气候之间的关系，中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25]将全国
划分为7个一级建筑气候区，20个二级建筑气候区，并对各建筑气候区的气候特征、建
筑设计提出了不同的要求[26]。通过对不同建筑气候区建筑基本要求的综合分析，不难发
现，针对气候要素的建筑对象主要为民宅、幼儿园和养老院等，建筑要求大致分为两种

图1 研究方法技术流程及关键指标
Fig. 1 Technical process and key indicators of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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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第一种类型与建设用地面积增减无直接关系，通过对建筑物的结构设计即可达到
要求，如减少外露面积、加强冬季密闭性、增加自然通风、防风沙、防暴雨、防洪、防
潮、防雷击、防盐雾侵蚀等；第二种类型需要扩大空间，即通过增加建设用地面积才能
达到建筑气候要求，如增大日照间距满足日照条件要求，增加建筑物外墙厚度达到防
寒、保温、防冻的目的。全国 7 个一级建筑气候区中，位于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第
Ⅲ、第 IV和以云贵高原为主体的第V建筑气候区属于第一种类型，位于秦岭—淮河一线
以北的第Ⅰ、第Ⅱ和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第Ⅵ、以西北干旱区为主体的第Ⅶ建筑气候区
属于第二种类型。考虑到冬季防寒保温需要增加建筑物外墙厚度对土地占用的面积较
小，且其增厚的空间变化趋势与增大日照间距基本一致，故研究中将温度因素予以忽
略。本研究关于气候修订的考察对象为单项建设用地结构中的居住用地（幼儿园、养老
院等其他需要考虑日照条件的用地予以忽略），并参考赵文凯[27]和田峰等[28]的研究，按日
照间距系数对居住用地面积进行分异调整。

设楼长为Ll、楼宽为Lw、前幢楼檐口到地面高度为H、后幢楼一层窗台到地面高度
为H0，后幢楼的建筑退界距离（即用地红线）为日照间距的一半（图2），则日照间距系
数为β与日照间距系数为 1的居住用地面积之差（Sβ-1）即可被视作居住用地的气候修订
值。设Sβ、S1分别为日照间距系数为β和日照间距系数为1的居住用地面积，SB1为基础标
准规定的人均居住用地面积（β = 1），则日照间距系数为β时的 SB1即可修订为 SBβ。基于
上述的定量算式如下：

S β = 1
2[ ]( )H -H0 β + Lw Ll （1）

S1 = 1
2[ ]( )H -H0 + Lw Ll （2）

S β - 1 = 1
2

Ll( )H -H0 ( )β - 1 （3）

SBβ = SB1

S β

S1

（4）

2.1.3 地形地貌修订方法 地形地貌修订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① 以河谷/盆地宽度为关
键指标，针对分布在山地、丘陵地区河谷地带或山间盆地城市单项建设用地结构中的公
园绿地面积进行修订；② 以地形坡度为关键指标，对分布在坡地上的规划人均建设用地
面积进行修订。

河谷地的典型特征是“两山夹一河”、河道两侧有宽度不等的可供城市建设或农业耕
作使用的平川地[29-31]。“两山”、“一河”具有显明的生态用地特征[32]，可被作为生态绿地

图2 居住用地与日照间距系数关系示意图
Fig. 2 Illustr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ial land and sunshine spacing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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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意味着河谷地的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应低于其他地区。
一般来说，河谷地宽度越小，“两山、一河”在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中的生态绿地功能
越大；反之，随着河谷地宽度的增大，其功能会越来越小；表明河谷地的城市规划建设
用地标准应随着河谷地宽度的增大而增大。山间盆地与河谷地类似，不同之处仅在于四
周环山，一般也有一条以上河流流经盆地，故两者可归并为同一类型。修订方法是根据
河谷地或山间盆地平均宽度，对照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关于不同级别公园绿地的服务半
径，对城市单项建设用地结构中的公园绿地面积进行核减修订。

梯化改造坡地是山地、丘陵地区拓展城市建设用地的重要途径[33-34]。通常坡地按地形
坡度小于 3°、3°~8°、8°~15°、15°~25°和大于 25°划分为 5个级别[35-36]。① 地形坡度 3°以
下适宜城市建设。地形平坦，对城市道路和管网的布局基本上没有限制。② 地形坡度3°
~8°较适宜城市建设。建设用地需采用台地与平地结合的混合式竖向设计，增加一定的土
石方和防护工程量；对道路和管网布局构成少量限制，但容易营造有特色的城市景观。
③ 地形坡度8°~15°属于中等适宜城市建设。居住区地面连接形式宜选用台地式，台地之
间需用挡土墙或护坡连接，居住区内道路应辅以梯步解决竖向交通，并在梯步旁附设推
行自行车；对道路和管网布局构成较大限制；坡道土石方和防护工程量较大，建设成本
的增加比较显著，生活有一定不便。④ 地形坡度15°以上已不适宜进行规模化的城市建
设。当地形坡度大于15°，城市建设用地、尤其是工业用地集中安排的难度加大。另外，
地形坡度15°是水土流失的一个相对质变点，15°以上水土流失急剧增大。地形坡度15°~
25°的坡地通过梯化改造，可以安排适量的居住用地。⑤ 地形坡度在25°以上时无法集中
安排城市建设用地，也不适于工业仓储用地的交通组织和生产工艺流程组织。可安排少
量居住用地，但纵向交通组织和管网布局均具有很大局限性。通常道路坡度很陡，需要
设专门的步道，以及采用迂回式道路，建设成本显著上升，安全性下降，生活十分不便。

地形坡度与建设用地标准的关系可通过图3得到解析。设定α为地形坡度，直角三角
形ABC中的线段AB为沿坡向的坡面线段AC的垂直投影距离，长度值为L；线段BC为
高差，高差值为 h；线段AF为建筑梯边避让距离（lP），lP为线段AC与线段AB的差值；
θ为护梯坡角度，线段CE为护梯坡，线段EB为护梯坡占距（ΔF）；线段GE为建筑梯坡
避让距离（lF），lF取值为ΔF。则当地形坡度为α时，平地条件下的 l值（线段FG）可调整
为坡地条件下的 L。若按正方形测算，则坡地建设用地标准与地形坡度之间存在如下
关系：

L = l + lP + lF +∆F （5）

图3 地形坡度与建设用地标准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terrain gradient and construction land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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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 = Læ
è

ö
ø

1
cos α

- 1 , lF =∆F = L tan α
tan θ

（6）

ω = SL Sl = 1 æ
è

ö
ø

2 - 1
cos α

- 2 tan α
tan θ

, Sl = l2, SL = l × L （7）

公式（5）、（6）反映的是坡地沿坡向的垂直投影调整长度L与平地长度 l之间的关
系；公式（7）反映的是坡地建设用地标准SL与平地建设用地标准Sl之间的关系，即SL与
Sl的比值（ω）仅与地形坡度和护梯坡角度有关，而与采用何种几何图形（正方形、矩形
等）进行面积测算无关。
2.2 参数及数据来源

研究中涉及到的参数及数据主要来源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持制
定且尚在执行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基础标准确定和城市人口规模修订涉及到的规划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城市建设用地类型、单项建设用地结构、规划城市人口规模等级等
数据来源于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1 20]和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37]等；气候修
订涉及到的日照间距系数、建筑退界距离等关键参数来源于建筑气候区划标准[38]、民用
建筑设计通则[25]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39]等；地形地貌修订涉及到的公园绿地类型
及服务半径、护梯坡角度、建筑梯坡避让距离、地形坡度分级等关键参数来源于城市绿
地分类标准 [40- 41]、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42]、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43]以及相关成果
文献。

3 结果分析

3.1 基础标准及人口规模修订
作为强制性条文，中国现行标准规定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应在 85~105 m2/人

内确定。认为新建城市有条件按合理的规划布局来建设，因此应该保证有适宜的用地标
准，并留有一定的发展余地；新建城市的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应在95~105 m2/人内确
定，这是目前中国城市相对合理的用地标准；如果该城市所在地区发展用地不能满足以
上指标要求时，也可以在85~95 m2/人内确定。据此，采用现行标准区间范围取平均值的
方法确定的规划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为95 m2/人，“95 m2/人”即可被视作基础标准的总量
指标。

总量指标控制下的人均单项建设用地主要包括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工业用地、交通设施用地、绿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公用设施
用地等8个类型。中国现行标准认为居住、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业、交通设施、绿
地等5类用地是构成城市建设用地结构的关键组分，并对这5类用地规定了占比取值区间
和最小控制面积。以现行标准为依据，采用均值法测算得到的人均各类单项建设用地占
比情况为居住用地32.5%、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7.42%、工业用地22.5%、交通设施
用地17.5%、绿地12.5%、其他用地7.58%，总量指标95 m2/人下对应的人均面积依次为
30.88 m2/人、7.05 m2/人、21.38 m2/人、16.63 m2/人、11.88 m2/人和 7.2 m2/人（表 1）。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与现行标准配套的城市用地分类体系已将商业金融用地从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调整到了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类型下，故表1中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比例是依据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37]扣除了商业金融用地后的结果。

从中国现行的城市用地分类、城市建设用地标准以及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看，与
城市人口规模密切相关的用地类型主要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包括行政办公、文
化、教育科研、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以及文物古迹、外事、宗教等隶属用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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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国现行的城市建设标准将规划城市人口规模按小于 20万、20~50万、50~100万、
100~200万和大于200万依次划分为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Ⅰ、大城市Ⅱ、大城市Ⅲ
共5个等级，并对各等级城市的人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做出了取值区间范围
规定[1, 20]。以基础标准人均建设用地 95 m2/人对应的城市人口规模等级大城市Ⅰ为基准，
采用均值法测算得到的城市人口规模修订标准（表 2）是小城市人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面积为6.55 m2/人，对应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为94.5 m2/人；中等城市两项指标分
别为6.95 m2/人和94.9 m2/人；大城市Ⅱ分别为7.55 m2/人和95.5 m2/人；大城市Ⅲ分别为
8 m2/人和95.95 m2/人。

3.2 气候修订标准
定量测算日照条件对建设用地标准的空间分异，首先需要明确日照标准和居住用地

上的住宅建筑特点。中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25]对住宅日照标准有明确的规定：Ⅰ、Ⅱ、

Ⅲ、Ⅶ建筑气候区内的大城市不低于大寒日日照 2 h；Ⅰ、Ⅱ、Ⅲ、Ⅶ建筑气候区内的

中、小城市和在Ⅳ建筑气候区内的大城市不低于大寒日日照3 h；Ⅳ建筑气候区内的中、

小城市和在Ⅴ、Ⅵ建筑气候区内的各级城市不低于冬至日日照1 h。为便于计算，研究中

统一采用大寒日日照2 h，日照间距系数直接取值于民用建筑设计通则“全国主要城市不

同日照标准的间距系数”。居住用地住宅建筑存在楼长和楼高差异，楼长和楼高不同，用

公式（1）测算出的气候修订值存在着不一致，为此，对居住用地住宅建筑条件设定为[28]：

条状布局，楼长 60 m，楼宽 12 m，楼高 15.18 m （楼层数为 5，参见图 2）。这个条件设

定有两点补充依据说明，① 楼层数为 5层时，民用建筑设计通则提到的 43个主要城市

中，日照间距系数最低的海口市（β = 0.83）的建筑退界距离恰好满足中国关于楼间距不

小于6 m的规定；② 楼层数（楼高）与建筑面积、容积率密切相关，图4是在日照间距

系数为1.5时单位居住用地面积上的建筑面积随楼层数的变化曲线，且其变化呈对数函数

表1 城市规划基础标准人均单项建设用地构成
Tab. 1 The structure of per capita single item construction land of basic standards for urban planning

用地类型

居住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工业用地

交通设施用地

绿地

其他用地

合计

基础标准

用地比例(%)

32.50

7.42

22.50

17.50

12.50

7.58

100.00

人均面积(m2/人)

30.88

7.05

21.38

16.63

11.88

7.20

95.00

现行标准

用地占比区间(%)

25~40

5~8

15~30

10~25

10~15

-
-

人均面积控制值(m2/人)

23~38

≥ 5.5

≥ 18

≥ 12

≥ 10

-
-

注：其他用地包括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等。

表2 城市规划建设用地人口规模修订标准
Tab. 2 Revision standard of population scale for construction land in urban planning

指标项

人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现行标
准规定的取值范围(m2/人)

人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m2/人)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m2/人)

小城市

5.5~7.6

6.55

94.50

中等城市

5.8~8.1

6.95

94.90

大城市Ⅰ
5.9~8.2

7.05

95.00

大城市Ⅱ
6.3~8.8

7.55

95.50

大城市Ⅲ
6.8~9.2

8.00

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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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趋势，表明气候修订将居民住宅
楼层数设定为5层是合理的。

根据上述条件，以基础标准人均
建设用地面积 95 m2/人和人均居住用
地面积30.88 m2/人为基准，按照气候
修订定量公式（1）、（2）、（3）、（4）
测算得到的中国主要城市人均居住用
地面积相对于基础标准的调整量以及
人均居住用地面积和人均建设用地面
积总量的气候修订情况如表 3 所示。
由此可知，中国城市规划人均居住用
地面积及对应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气
候修订值南北差异甚大，南端的海口
日照间距系数为0.83，人均居住用地
面积气候修订值为28.92 m2/人，对应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气候修订值为93.04 m2/人，分
别较基础标准值减少1.96 m2/人；北端的漠河日照间距系数为3.21，人均居住用地面积气
候修订值为56.34 m2/人，对应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气候修订值为120.46 m2/人，分别较基
础标准值增加25.46 m2/人。以相邻城市为基点，按日照间距系数纬向变化分段插值方法
测算得到的全国城市规划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总量气候修订值空间分布如图5所示。可以
看出，大寒日日照2 h条件下日照间距系数为1的基础标准值大致分布在厦门—桂林—昆
明一线，该线向北气候修订值逐渐增大、向南逐渐减小。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气候修订值
按纬度的分异情况是 20°N 为 93 m2/人，30°N 为 97 m2/人，40°N 为 103 m2/人，50°N 为
115 m2/人。
3.3 地形地貌修订标准

地形地貌修订标准以基础标准和气候修订标准为基础，用于进一步核定山地、丘陵
地区城市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或人均单项建设用地指标。依据前文地形地貌修订方法，河
谷地或山间盆地平均宽度、城市不同级别公园绿地的服务半径是修订河谷地或山间盆地
城市建设用地标准的关键指标。按照城市绿地分类标准[41]，城市绿地分为公园绿地、防
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绿地和区域绿地5个大类，区域绿地不纳入城市建设用地，防
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绿地属于城市建设附属物，公园绿地属于城市绿地建设的强制
性配置用地。公园绿地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和游园4个类型。从能查阅
到的文献看[41-44]，社区公园的服务半径较为明确，一般为0.5~1 km；综合公园的服务半径
尚无权威性数据，广州等少数城市设定为2 km。据此，河谷地或山间盆地城市规划建设
用地构成中的公园绿地配置可以河谷地或山间盆地平均宽度2 km、4 km为阈值进行等级
划分（表 4）。平均宽度小于 2 km，可不配置社区公园和综合公园；平均宽度在 2~4 km
之间，可不配置综合公园；平均宽度大于4 km，公园绿地按正常标准配置。河谷地或山
间盆地城市规划公园绿地核减配置并不意味着广域范围城市绿地的减少，事实上已核减
的公园绿地功能已被区域绿地替代。

从地形坡度与建设用地标准关系的量化算式（7）可以看出，护梯坡角度（θ）是坡
地建设用地标准修订涉及到的一个关键参数。根据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42]，在梯高
（h）小于 30 m、且梯坡上部属于静态载荷的情况下，θ值与坡体基岩质密切相关，取值
范围在45°~84°之间。一般Ⅰ类岩体取值75°，Ⅱ类岩体取值72°，Ⅲ类岩体取值62°，本

图4 单位居住用地的建筑面积随楼层数的变化(β =1.5)
Fig. 4 The change of construction area of residential land per unit

with the number of floors (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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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国主要城市人均居住用地和人均建设用地气候修订情况
Tab. 3 Climate revision of per capita residence land and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in major cities of China

城市

漠河

齐齐哈尔

哈尔滨

长春

乌鲁木齐

多伦

沈阳

呼和浩特

大同

北京

喀什

天津

保定

银川

石家庄

太原

济南

西宁

青岛

兰州

郑州

徐州

西安

蚌埠

南京

合肥

上海

成都

武汉

杭州

拉萨

重庆

南昌

长沙

贵阳

福州

桂林

昆明

厦门

广州

南宁

湛江

海口

经度(°E)

122°32′20″

123°56′15″

126°40′10″

125°19′47″

87°37′2″

116°29′8″

123°25′52″

111°44′49″

113°18′3″

116°23′32″

75°59′24″

117°11′60″

115°27′40″

106°13′49″

114°30′56″

112°32′54″

117°7′12″

101°46′40″

120°22′56″

103°50′3″

113°37′35″

117°16′59″

108°56′56″

117°21′23″

118°47′50″

117°14′10″

121°28′23″

104°4′18″

114°18′19″

120°10′41″

91°10′21″

106°33′3″

115°50′47″

112°56′18″

106°38′56″

119°17′48″

110°17′24″

102°42′32″

118°5′23″

113°15′51″

108°22′2″

110°21′35″

110°11′52″

纬度(°N)

52°58′21″

47°20′34″

45°45′35″

43°51′36″

43°49′30″

42°12′13″

41°48′22″

40°50′37″

40°4′41″

39°54′30″

39°28′13″

39°5′51″

38°52′32″

38°29′16″

38°2′35″

37°52′16″

36°39′4″

36°37′5″

36°4′5″

36°3′40″

34°44′51″

34°20′21″

34°15′59″

32°55′14″

32°3′36″

31°49′24″

31°13′54″

30°39′27″

30°35′40″

30°18′16″

29°39′11″

29°33′42″

28°41′11″

28°13′43″

26°37′4″

26°4′28″

25°16′27″

25°1′53″

24°28′47″

23°7′45″

22°49′1″

21°16′17″

20°2′38″

日照间距
系数

3.21

2.32

2.15

1.97

1.96

1.83

1.80

1.73

1.67

1.67

1.61

1.61

1.60

1.58

1.55

1.54

1.47

1.47

1.44

1.44

1.36

1.35

1.35

1.28

1.24

1.23

1.21

1.18

1.18

1.17

1.15

1.14

1.11

1.09

1.03

1.01

0.99

0.98

0.96

0.92

0.91

0.86

0.83

日照间距
(m)

45.84

33.13

30.70

28.13

27.99

26.13

25.70

24.70

23.85

23.85

22.99

22.99

22.85

22.56

22.13

21.99

20.99

20.99

20.56

20.56

19.42

19.28

19.28

18.28

17.71

17.56

17.28

16.85

16.85

16.71

16.42

16.28

15.85

15.57

14.71

14.42

14.14

13.99

13.71

13.14

12.99

12.28

11.85

人均居住用地面
积调整量(m2)

25.46

15.21

13.25

11.17

11.06

9.56

9.22

8.41

7.72

7.72

7.03

7.03

6.91

6.68

6.34

6.22

5.41

5.41

5.07

5.07

4.15

4.03

4.03

3.23

2.76

2.65

2.42

2.07

2.07

1.96

1.73

1.61

1.27

1.04

0.35

0.12

-0.12

-0.23

-0.46

-0.92

-1.04

-1.61

-1.96

人均居住
用地面积(m2)

56.34

46.09

44.13

42.05

41.94

40.44

40.10

39.29

38.60

38.60

37.91

37.91

37.79

37.56

37.22

37.10

36.29

36.29

35.95

35.95

35.03

34.91

34.91

34.11

33.64

33.53

33.30

32.95

32.95

32.84

32.61

32.49

32.15

31.92

31.23

31.00

30.76

30.65

30.42

29.96

29.84

29.27

28.92

人均建设用地
面积总量(m2)

120.46

110.21

108.25

106.17

106.06

104.56

104.22

103.41

102.72

102.72

102.03

102.03

101.91

101.68

101.34

101.22

100.41

100.41

100.07

100.07

99.15

99.03

99.03

98.23

97.76

97.65

97.42

97.07

97.07

96.96

96.73

96.61

96.27

96.04

95.35

95.12

94.88

94.77

94.54

94.08

93.96

93.39

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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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594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地图无修改。

图5 中国城市规划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气候修订空间分异
Fig. 5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area by climate revision in China's urban planning

研究的θ取值为72°。以人均建设用地
95 m2/人为基准，按地形坡度分级区
间及其均值测算得到的坡地人均建设
用地修订标准如图 6、表 5 所示。可
以看出，随着地形坡度的增大，对应
的人均建设用地修订值呈快速增大趋
势。地形坡度3°时的人均建设用地修
订值为 98.49 m2/人，较基础标准 95
m2/人 增 加 3.49 m2/人 ， 增 幅 为
3.68%；8°时修订值为 105.68 m2/人，
较基础标准增加 10.68 m2/人，增幅
11.25%；15°时修订值为 120.16 m2/
人，较基础标准增加25.16 m2/人，增
幅 26.49%；到 25°时修订值达 160.04
m2/人，较基础标准增加 65.04 m2/
人，增幅 68.47%。出于方便考虑，
实践应用中建议地形坡度小于3°采用
基础标准值，3°~8°采用 5.5°修订值，
8°~15°采用 11.5°修订值，15°~25°采
用20°修订值。

表4 河谷地或山间盆地平均宽度与城市

规划公园绿地配置情况
Tab. 4 The average width of the valley or intermontane basin

and the allocation of urban park green space

河谷地或山间盆地平均宽度(km)

≤ 2

2~4

≥ 4

核减公园绿地类型

社区公园、综合公园

综合公园

-

图6 人均建设用地修订值随地形坡度变化
Fig. 6 Change of per capita revised value of construction land

with topographic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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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本文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及其

修订是对中国现行标准的科学机理解析和

定向量化改进。研究确定的基础标准从总

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勾绘出了标准的全国统

一性，人口规模、气候和地形地貌修订则

针对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类型 （即“结

构”）定量解析了基础标准因修订因素变

化导致的地域差异，既可科学阐释中国现

行标准中人均建设用地标准值高低差距较

大的原因，又能弥补现行标准关于气候修

订“较为粗糙”和未考虑地形地貌因素的

不足。中国现行标准关于气候修订的取值统一设定为5 m2/人，规定Ⅰ、Ⅱ、Ⅵ、Ⅶ气候

区人均建设用地在75 m2/人以上的标准高限取值分别较Ⅲ、Ⅳ、Ⅴ气候区的值大5 m2/人；

本文气候修订值采用定量算式测算得出50°N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较20°N高出22 m2/人，

结果与现行标准差异较大。本文关于河谷地或山间盆地城市规划公园绿地核减配置导致

的人均建设用地总量下降，恰好能合理解析分布在河谷地或山间盆地的中小城市的现状

人均建设用地和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标准值偏小的原因，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按照“总量—

结构”控制进行标准制定的思路和方法是正确的。

气候修订标准和地形地貌修订标准在实践应用中不会出现冲突问题。气候修订标准

针对的是城市建设用地类型中的“人均居住用地”，并未涉及其他人均单项建设用地类

型，文中给出的城市规划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气候修订值是根据人均居住用地面积气候修

订值核算得出的，其他人均单项建设用地面积没有变化。地形地貌修订考虑的因素是河

谷地或山间盆地平均宽度、地形坡度。河谷地或山间盆地平均宽度针对的用地类型是城

市绿地，与经气候修订的居住用地以及其他用地类型无直接关系；地形坡度修订针对的

是在坡地上的所有城市建设用地，但修订值的“面积增量”是由地形梯化必须保留的避

让距离导致的，而真正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用的那个建设用地面积（即经气候修订后的建

设用地面积）并没有改变。至于居住用地上的住宅建筑合理利用临边道路、临边绿地、

避让距离等空间以提高建筑容积率，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公园绿地核减、地形梯化增加

的避让距离可能会对建筑容积率带来少许影响，但这应该属于城市规划细化布局的问

题，与标准本身无直接关系。

4.2 结论

按照规划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总量及人均单项建设用地结构控制的学术思路，搭建了

基础标准建立以及气候和地形地貌修订的分步式流程框架，提出了测算基础标准以及城

市人口规模等级、气候、地形地貌修订标准的定量方法。

人均建设用地95 m2可作为中国城市规划基础标准的总量指标，对应的人均单项建设

用地构成为居住用地32.5%、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7.42%、工业用地22.5%、交通设

施用地17.5%、绿地12.5%、其他用地7.58%。城市人口规模等级修订的结果显示，人口

规模差异对人均建设用地总量的影响程度较小。

表5 不同地形坡度对应的人均建设用地修订标准
Tab. 5 Revision standards of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with different terrain slope grades

地形坡度(°)

0

3

5.5

8

11.5

15

17.5

20

22.5

25

ω

1.00

1.04

1.07

1.11

1.18

1.26

1.34

1.43

1.54

1.68

SL (m2/人)

95.00

98.49

101.84

105.68

112.13

120.16

127.25

135.85

146.50

160.04

增幅(%)

0.00

3.68

7.20

11.25

18.03

26.49

33.95

43.00

54.21

68.47

204



1期 徐 勇 等：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及气候和地形地貌修订

主要城市人均居住用地和人均建设用地总量的气候修订结果表明，气候修订值在中

国南北差异甚大，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气候修订值按纬度的分异情况是 20°N为 93 m2/人、

30°N为 97 m2/人、40°N为 103 m2/人、50°N达 115 m2/人，基础标准值 95 m2/人大致分布

在厦门—桂林—昆明一线。

位于山地、丘陵地区河谷地或山间盆地的城市，当河谷地或山间盆地平均宽度小于

2 km，可核减社区公园和综合公园的配置；平均宽度在2～4 km之间，可核减综合公园

的配置。坡地人均建设用地修订结果表明，地形坡度对人均建设用地修订值的影响较

大，3°时修订值较基础标准值的增幅为 3.68%，8°、15°、25°的增幅分别为 11.25%、

26.49%和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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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land standard and its revision
of climate and topography in China

XU Yong1, 2, ZHAO Shen1, 2, FAN Jie1, 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land standard is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allocating various typ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scientifically, and is the basis for drawing

up and revising the overall urban planning as well. In view of China's current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land standar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big gap of land use control

threshold, the lack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limate revision, and ignorance of the

topographical and geomorphological factor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d a

step-by-step process framework and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vision of standar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total-structure" control. Through the

setting of conditions, a universal basic standard for construction land was established.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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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made for the relations between each index and the basic standard with

the selected key indicators such as urban population size, sunshine spacing coefficient, valley

area (intermountain basin) width and terrain slope. Finally we formed a revision standard for

climate, topography and geomorphology which is matched with the basic standard.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area of 95 m2/person can be used as

the total indicator for the basic standard of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The percentage of

corresponding per capita for each type of construction land is 32.5% for residential land, 7.42%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land, 22.5% for industrial land, 17.5% for transport

facilities, 12.5% of green land, and 7.58% of other types of land. The results of revision value

of urban population scale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size difference on the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is relatively weak. (2) The climate revision results of per capita residential

land and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in major cities show that the climate revision value varies

greatly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 The climate revision value of the per capita area

of construction land varies by latitude as follows: the figure for 20° north latitude is 93 m2/

person; the figure for 30° north latitude is 97 m2/person; the figure for 40° north latitude is 103

m2/person; and the figure for 50° north latitude is 115 m2/person. The basic standard value of 95

m2/person is rough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Xiamen - Guilin - Kunming line. (3) The cities

located in mountainous areas, hilly valleys or intermontane basins can reduce the allocation of

community parks and comprehensive parks when the average width of river valley or

intermontane basin is less than 2 km. When the average width of the valley or intermontane

basins is between 2 km and 4 km, the alloc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arks can be reduced.

The revised results of per capita land for construction use on slopes indicate that the terrain

slope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revised value of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The revised value

at 3° is 3.68%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value, and the increases of 8°, 15° and 25° are 11.25%,

26.49% and 68.47%,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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